
 
 

場地申請手續及須知 

 

<流程> 

1. 於澳門紐曼樞機藝文館(下簡稱為本館)網站填寫「場地租用查詢」，本館職員將

於 3 個工作天內回覆。 

2. 確認日期與場所後，申請人/單位填寫並簽署「場地租借申請表」，並交給本館職

員。 

3. 在本館審批及簽署後，場地租用正式生效。申請人/單位須在 7 個工作天內繳付

總場租的 50%作訂金，並需於最後租用日起計算的 5 個工作天內繳付餘下之租

金。 

 

<注意事項> 

1. 本申請表內的每項內容必須清楚填寫，自申請人/單位填妥各項內容並遞交至本

館後，該申請即進入審批程序。 

2. 如申請人/單位在本館場地進行影片拍攝，需提交該拍攝之劇本與內容，予本館

進行審核。 

3. 未經本館同意而使用本館標誌作有違反本館理念原則作宣傳之用，間接或直接構

成損害紐曼樞機藝文館形象及聲譽，本館將必以法律途徑追討責任。 

4. 本館接受現金支付、銀行轉帳和電子轉帳。 

 

<租用守則> 

1. 申請人/單位嚴禁於本館進行與本館背景及宗旨相違背之一切事項。 

2. 申請人/單位必須嚴格遵守場地使用時間，並按時交收場地及所有設施。 

3. 租用申請人/單位須遵守本館所定的<租用守則>。違規者，本館有權隨時終止租

用之場地，已繳付的費用並不會退回。 

4. 若申請人/單位欲更改租場時間或日期，其須在使用場地前最少 3 個工作天前通

知本館。 

5. 申請人/單位如取消租用場地，必須在使用場地前最少 7 個工作天前通知本館，

如申請人/單位在 7 個工作天內通知本館取消使用場地，申請人/單位亦需繳付總

場租之 15%。如申請人/單位在 48 小時內通知本館取消使用場地，申請人/單位

亦需繳付總場租之 50%。 

6. 申請人/單位須準時交還場地，租用時間包括場地準備及收拾，逾時者將按時收

取額外費用。 

7. 若租用場地當日懸掛八號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，申請人/單位可取消使

用當天已租用的場地，並可選擇更改租用時間或要求退款，更改租用時間在三個

月內有效；如申請人/單位在活動進行間, 突然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或發出黑色

暴雨警告訊號，本館則會按比例收取場地租借費用；如在使用場地前除下所有風

球或暴雨警告訊號，申請人/單位須於警告訊號除下後 2 小時內，聯絡本館是否

繼續使用當天場地，否則本館作取消使用當天已租用的場地論。 

8. 申請人/單位在租用場地之地板、牆身、天花等地方加裝物件而導致任何污漬或

損壞，均須負責賠償。 

9. 場地租用申請在得到本館之批核後，申請人/單位方可使用本館的地址作宣傳用

途，宣傳品須先本館審閱，而宣傳品顯示本館地址的字體並公開發佈、 宣傳、

推廣或刊登廣告推廣時，不得直接或間接使用本館的名義，或令人相信該等活動

與本館有任何聯繫。如有違反，本館有權隨時終止租用場地及不會退回已繳付之

款項。 

10. 有下列情形者，本館將直接廢止場地許可使用作處分，其所繳之各項費用(及訂



 
 

金)不予退還：  

一. 活動內容與原申請使用內容不符。 

二. 在本場地範圍內進行任何形式的賭博行為 。 

三. 攜帶違禁品、危險物品或不雅物品進入本館範圍。 

四. 將場地之全部或局部轉讓他人使用。 

五. 妨礙公共或有故意破壞公物之行為。 

六. 妨礙公共安全或安寧之行為。 

七. 未如期繳納使用費，訂金或其他費用。 

八. 有非經許可之營業行為。 

九. 使用火把、爆竹或其他危險物品。 

十. 活動內容有危害民眾健康或建築物安全之虞。 

十一. 提供酒精濃度在百分之一點二以上的飲料。  

十二. 向未成年人提供酒精飲品。 

十三. 其他引致本館場地管理損害之行為。 

十四. 不遵從場地管理者之指示。 

十五. 違反澳門特別行政區法例或公眾秩序之行為。 

11. 本館 (包括各活動室及庭園) 範圍內一律禁止吸煙。 

12. 本館為非教學場所，亦沒有持續教育機構執照，不具備可開辦課程之條件，因此

不會進行任何教學行為，如有違反，須自行承擔一切責任，本館概不負責。 

13. 租用申請人及其參與活動者，須自行承擔一切風險，本館不會負責任何因參與其

活動而引致之損失，藝文館不會作出任何默示的擔保。 

14. 辦公室及非租借之地方均為本館私人範圍，未經許可不得擅進。 

15.  申請人/單位的一切活動與本館無關，本館不會承擔任何責任。申請人/單位明

白及同意其一切活動均須符合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例 。 

16. 澳門紐曼樞機藝文館保留最終的解釋及決定權。 

 

<設備使用> 

1. 如須借用本館之設備(如長枱、椅子、投影機、咪高峰等)，須在租用至少 3 個工

作天前說明借用數量。因設備供應有限，以先申請借出為準。 

2. 所有由本館所借出之器材和設備，如有損毀，一律須照價作出賠償。 

3. 活動後須即時清理場地，所有設施在使用後應放回原位。 

4. 如申請人/單位自行準備設備或器材並於本館範圍內使用，請於活動舉行期間自

行負責保存該等設備，而該等設備對本館的設施，運作或第三者構成任何損毀或

影響，一切責任活動由申請人/單位負責。 

 


